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永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境乐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123,106,370.29 4,783,884,294.30 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216,853,890.13 3,969,186,467.48 6.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3,975,793.45 205,153,890.81 62.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98,737,745.05 1,935,541,743.49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30,245,091.70 262,428,676.28 2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7,337,526.73 258,717,400.93 2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6 9.07 减少1.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1 1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8 0.61 11.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1,161.8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192,58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3,094,124.46 3,147,034.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857,432.13 -797,578.63

所得税影响额 -298,708.03 -623,308.98

合计 1,937,984.30 2,907,564.9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51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391,020,000 79.96 391,020,00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2,605,675 2.58 0 无 国有法人

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6,384,000 1.31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4,393,700 0.9 0 无 国有法人

刘子绎 1,633,400 0.3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兴业动力组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 0.29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兴业高端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9,944 0.19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5,661 0.19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2,376 0.12 0 无 其他

黄跃进 540,100 0.1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605,675 人民币普通股 12,605,675

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4,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393,7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3,700

刘子绎 1,63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3,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动力

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49,944 人民币普通股 949,9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5,661 人民币普通股 905,66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2,376 人民币普通股 572,376

黄跃进 540,1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100

许静君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依顿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科龙盛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前股东，其中依顿投资有限公司为控股

股东，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84,658,775.96 47,289,485.13 79.02%

主要系本期部分客户改变结算方

式，以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9,906,638.51 18,763,909.76 -47.20%

主要系年初应收利息于本期结息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280,265.83 13,552,919.34 -31.53%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610,387.67 22,552,512.35 31.30%

主要系本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 2,085,616.40 3,251,307.51 -35.85%

主要系年初预收款项于本期结算

所致。

应交税费 62,316,613.02 39,001,219.65 59.78%

主要系利润增加， 期末应交所得

税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21,357,952.92 11,143,176.98 91.67%

主要系本期预计产生的质量索赔

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1,970.07 321,982.11 37.27%

主要系本期累计折旧产生的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31,350,777.10 18,041,277.68 73.77%

主要系本期销售人员工资及福利

费增加以及质量索赔有所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00,733,699.09 -35,485,659.74 -183.87%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增加以致利

息收入增加， 以及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887,878.25 -3,939,301.97 249.47%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增幅较上年

同期增加， 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 以及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276,193.24 5,889,135.83 -78.3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3,975,793.45 205,153,890.81 62.7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增

加， 以及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651,162.35 1,286,350,393.59 -104.33%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开发行股票(A

股)募集资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招股说明书》的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截止2015

年9月30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38,486.99万元,�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786.30万元。 其中：本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354.19万元,�本年度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747.73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96,056.57万元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支出的净额）。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公司控股股东

依顿投资有限

公司、通过依

顿投资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

的High�Tree�

Limited（高树

有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李

永强、李永胜、

李铭浚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本人/本公司所持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

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人/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

诺不因本人/本公司不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者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

弃履行。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

2014年

7月1日

至2019

年6月

30日

是

股

份

限

售

担任本公司董

事或/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李

永强、李永胜、

李铭浚

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期限：长

期有效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依顿投资、高

树有限公司及

李永强、李永

胜和李铭浚

一、除发行人外，本公司/本人目前不存在其他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发行

人相同的业务，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经营与发行人主营业

务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二、本公司保证确认事项的真实性并

将忠实履行承诺。 如果确认事项不真实或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由

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时

间：

2011年

7月13

日 期

限：长期

是

其

他

本公司控股股

东依顿投资、

高树有限公司

及李永强、李

永胜和李铭浚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在锁定期满后

可根据需要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依顿投资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

持计划。 依顿投资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五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1减

持数量：依顿投资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进行股份减持，减持股份数量为不

超过依顿电子股份总数的20%；锁定期满两年后进行股份减持时，需在减持

前将减持股份数量予以公告；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3、减

持价格：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

进行除权、除息调整）；锁定期满两年后，依顿投资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则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4、减持期限：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

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 若依顿投资

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其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长期

是

其

他

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李永

强、李永胜、李

铭浚、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2）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增持公司股票；（3）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买入公司股票；（4）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上述承诺

主体回购/增持/买入股票的资金均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本公司董

事会将在本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

内制订或要求公司控股股东提出稳定公司股价具体方案，并在履行完毕相

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部审批/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且按照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要求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起

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应将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公司稳定股价

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

措施的条件，则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自

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若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未能

实现，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价稳定方案即刻自动重新生效，本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

主体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或者公司董事会即刻提出并实施新的股价稳

定方案，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实现。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

2014年

7月1日

至2017

年6月

30日

是

其

他

公司

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1、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本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3）公司将对出现该等未履

行承诺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调减或停发薪酬

或津贴等措施（如该等人员在公司领薪）。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

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

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2）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长期

是

其

他

公司控股股东

依顿投资

关于未履行承诺事项时采取约束措施的承诺：（1）如果依顿投资未履行本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依顿投资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依顿投资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顿投资将向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如果依顿投资未承担前述赔偿

责任，发行人有权扣减依顿投资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

任。 同时，在依顿投资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其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4）如果依顿投资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

益归发行人所有。 依顿投资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

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应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5）在依顿

投资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发行人若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

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顿投资承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因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依顿投资无法控制的客观原

因导致依顿投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依顿投资

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依顿投资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

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长期

是

分

红

公司

1、现金分红比例安排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

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

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

红政策：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公司发展阶段属

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

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还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现金

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为，公司在一年

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以及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投资、项目投资、风

险投资、收购兼并）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上的事项，且上述

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

公司一般按照年度进行现金分红，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未来3年股

东分红回报计划如下：未来3年，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

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 同

时，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

公积金转增。 此外，为了回报股东，同时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及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

例最低应达到40%。

该分红

回报规

划经

2014年

2月13

日召开

的公司

2014年

第一次

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

过。 期

限：长期

是

其

他

公司、依顿投

资、李永强、李

永胜、李铭浚、

公司董事（独

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

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中的一项或多项稳定公司股价：（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2）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增持公司股票；（3）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买入公司股票；（4）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上述承诺

主体回购/增持/买入股票的资金均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解决。 公司回购

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票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增持/买入本公司股票的价格均不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

整）。 各方就上述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所涉及的金额或股份数量，承诺如下：

（1）公司单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股份总数的2%，单一会计年度不超过股

份总数的5%；（2）依顿投资及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的单次增持股份数量

不低于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单一会计年度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5%；（3）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买入/增持公司

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本人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20%，不超过本

人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50%。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

2014年

7月1日

至2017

年6月

30日

是

其

他

公司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

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董事

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

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三十个交易日

内，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为当时公司股票

二级市场价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

息；若公司股票停牌，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停牌前一日的平均交易价

格，且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若公司股

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及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

整）。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控股

股东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承诺，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

李铭浚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后五个工作日内，敦促

发行人依法回购期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

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及实际控制人李永强、李永胜、李铭浚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承诺，公司招股

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承诺时

间：

2014年

2月17

日 期

限：长期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永强

日期 2015-10-26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陶安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桂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何欣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799,179,006.60 3,800,458,507.56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24,432,517.79 2,784,777,335.33 1.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9,102,944.91 54,980,312.14 25.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36,383,354.03 1,167,083,258.82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055,182.46 81,189,338.67 -2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904,211.15 65,820,572.71 -1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91 减少0.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7 0.1735 -6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7 0.1735 -62.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7,300.00 2,311,910.7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42,076.12 12,189,778.5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4,930.92 -3,281,609.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57,569.85 -1,825,734.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150.88 -243,373.30

合计 2,602,724.47 9,150,971.3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5,7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陶安祥 265,793,716 27.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陶兴 71,832,252 7.4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20,009,462 2.09 0 无 0 未知

施建华 15,168,747 1.5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陶媛 10,187,968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朱志华 7,871,672 0.8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斌 7,810,0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顾纪龙? 7,800,0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陶良凤 7,663,631 0.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李廷玉 5,269,383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陶安祥 265,793,716 人民币普通股 265,793,716

陶兴 71,832,252 人民币普通股 71,832,25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0,009,462 人民币普通股 20,009,462

施建华 15,168,747 人民币普通股 15,168,747

陶媛 10,187,968 人民币普通股 10,187,968

朱志华 7,871,672 人民币普通股 7,871,672

刘斌 7,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10,000

顾纪龙? 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0

陶良凤 7,663,631 人民币普通股 7,663,631

李廷玉 5,269,383 人民币普通股 5,269,3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陶安祥、施建华、陶兴、陶媛属于一致行动人。 施建华

女士系陶安祥先生的配偶，陶安祥与陶兴为父子关系，陶安祥与陶

媛为父女关系，陶安祥与陶良凤为堂叔侄关系。 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目 年初数 期末数 同比变动 幅度 说明

预付款项 62,273,661.64 114,185,039.65 51,911,378.01 83.36%

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预付的钢材款

增加

在建工程 44,924,002.15 71,430,929.10 26,506,926.95 59.00%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对募投建设项

目同比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44,446,846.42 64,945,827.57 20,498,981.15 46.12%

主要是报告期末预提的运费、佣

金增加

股本 468,000,000.00 959,400,000.00 491,400,000.00 105.00%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转增股本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270,536.51 0.00 -270,536.51 -100.00%

主要是远期外汇合约在本报告期

内到期

预收款项 188,656,875.57 129,006,770.50 -59,650,105.07 -31.62%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客户提货并结

算货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变动 幅度 说明

财务费用 -20,781,267.10 -15,031,051.97 -5,750,215.13 -38.26%

主要是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同比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45,394.57 -981,784.60 1,927,179.17 196.29%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同比增

加

投资收益 12,189,778.56 7,957,112.44 4,232,666.12 53.19%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收到的银行理

财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4,043,363.73 360,801.09 3,682,562.64 1020.66%

主要是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质支出

增加

营业外收入 2,635,745.53 11,279,263.00 -8,643,517.47 -76.63%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

助同比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7,822,610.77 -2,316,009.07 -5,506,601.70 -237.76%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控股公司亚星

锚链（马鞍山）有限公司、正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亚星（马鞍山）

高强度链业有限公司出现亏损。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目 2015年度3季度 2014年度3季度 同比变动

变动幅

度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78,833,984.26 54,522,539.28 24,311,444.98 44.59%

主要是收到的出口

退税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12,189,778.56 7,957,112.44 4,232,666.12 53.19%

本报告期收到的银

行理财利息同比增

加

收到的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968,000,000.00 290,000,000.00 678,000,000.00 233.79%

本报告期内银行理

财产品到期

支付的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147,000,000.00 300,000,000.00 847,000,000.00 282.33%

本报告期内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

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

700,000.00 318,000,000.00 -317,300,000.00 -99.78%

本报告期内偿还借

款同比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29,513,165.68 8,631,201.31 20,881,964.37 241.94%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支付2014年分红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与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单一信托理财事项

2011年7月，公司与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信托” ）签订资

金信托合同-指定用途单一资金信托进行理财，理财金额为25,000万元，该笔资

金公司指定国联信托向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技” ）

发放贷款。 理财期限自2011年7月28日起为18个月，约定年利率为15.2%。 本次

信托项下的贷款担保为：深圳中技以编号沪房地浦字（2010）第233509号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深圳中技法定代表人为贷款提供个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2012年4月，由于深圳中技未能支付2012年一季度利息，且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被依法冻结，公司即指令国联信托终止对

深圳中技的贷款合同，并指令国联信托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抵押土地。 公司聘

请的律师于2012�年4月25日向公司提交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登记处出具的

房地产抵押状况信息(NO：201200696753)及权利限制状况信息(NO：

201200696566)，公司委托理财的抵押物未被设定多重抵押，国联信托是唯一抵

押权人，但抵押物已被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6日执行司法查封，

查封期二年。

2012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深圳中技承诺函，承诺在2013年3月30日前偿付

25,000万元信托理财产品的全部应付利息，同时积极寻求变卖抵押土地及早清

偿债务。 到期公司未收到深圳中技偿付的利息。

2013年8月，公司委托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处置抵

押地块，由于抵押土地被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于2012年

2月16日先行查封，影响到浦东法院处置土地，为此浦东法院执行法官和国联信

托代理律师与罗湖法院沟通协商土地处置事宜，并向罗湖法院递交浦东法院书

面协商函。

2014年1月，公司收到浦东法院寄出的由上海富申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

的土地使用权估价报告【沪富估报（2013）第 506�号】。 估价方受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委托，对深圳中技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 10�街坊 14/15�丘

抵押地块进行估价，估价时点为2013年11月29日，估价结果为人民币32,491.00

万元。 深圳中技抵押地块进入拍卖程序。

2014年6月，根据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公司” ）的消

息，该抵押地块以29,250万元的交易价格拍卖成功。

拍卖公司于2014年9月取得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书面回复，明确国联信托抵押

权优于税收，拍卖收入在扣除2006-2011年土地使用税后转国联信托，并明确由

浦东新区税务局办理。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回信托资金，土地过户手续仍在处理过程中。 资金回

收存在回收时间和回收金额暂时无法确认的风险。

2、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及相关议案。

该员工持股计划委托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取得公司股份并持有。 其中，员工将自筹资金2528万元，江苏

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陶安祥先生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提供不超过2035万

元融资支持，按照4.85%的年化收益率以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存续天数获得固定

收益。

截至目前，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1,150,000股,�成交金额为9,761,058.02元，

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8.49元/股。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陶安祥先

生、陶兴先生、施建华

女士、陶媛女士均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

实际控制人陶安祥、

陶兴、施建华、陶媛于

2010年3月28日做出

该承诺，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关联交

易

控股股东

从2010年4月1日起不

再与江苏省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亚星

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发

生交易。

陶安祥于2010年3月

做出该承诺，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关联交

易

控股股东

从2010年7月1日起，

不再与靖江江北重工

装备有限公司发生经

常性的关联交易。

陶安祥于2010年6月

做出该承诺，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分红 亚星锚链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15-2017

年）

2015年5月19日经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作出，

2015-2017年有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陶安祥

日期 2015-10-26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任武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晓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左哲峰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766,695,965.72 3,184,998,449.74 1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94,229,144.01 1,812,088,337.70 4.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8,517,944.75 167,465,479.55 24.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09,633,270.79 1,413,382,817.78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6,700,806.31 139,384,764.39 4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5,857,150.71 138,227,920.50 3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11 8.06

增加3.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9 0.201 48.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9 0.201 48.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053.46 -570,158.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

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4,268,273.69 12,538,591.4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

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29,115.00 80,627.5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

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

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

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

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

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1,663,075.97 11,104,888.6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

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

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

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951.10 1,508,052.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426,593.66 -3,818,345.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2,239,616.70 20,843,655.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4,85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148,947,000 21.52 42,048,000 质押 87,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8,190,000 4.07 0 未知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094,601 2.04 0 未知 其他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3,000,000 1.88 0 未知 国家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842,300 1.86 0 未知 其他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0 1.45 10,000,000 未知 其他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8,600,000 1.24 0 未知 国家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84,435 0.78 未知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59,902 0.73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106,8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899,00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9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094,601 人民币普通股 14,094,601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84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42,300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8,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0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84,435 人民币普通股 5,384,43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银安盛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59,902 人民币普通股 5,059,9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国证医

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401,707 人民币普通股 4,401,7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西亚宝投资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增加124.71%，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销售商品银行回款增加及本期

公司对外融资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1335.62%，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北京亚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增加67.21%，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增加145.11%，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增加158.30%，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支付保证金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减少54.80%，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7）报告期末在建工程增加43.9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新建软膏剂车间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工程物资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工程领用所致。

（9）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55.92%，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0）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103.6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短期借款增加51.56%，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短期银行借款融资增加所致。

（12）报告期末应付票据增加624.0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开具商业汇票增加所致。

（13）报告期末预收款项增加34.16%，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14）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增加33.02%，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应付工资及社会保险费增

加所致。

（15）报告期末应付利息增加109.09%，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应付短期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

致。

（16）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86.75%，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7）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增加138.1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8）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455.60%，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子公司北京亚宝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19）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增加368.0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子公司北京亚宝投资有限公司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20）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81.4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

致。

（21）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减少83.04%，主要原因系上期公司处置报废固定资产较

多所致。

（2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4105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销

售货物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增加所致。

（23）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10564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

北京亚宝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收到现金增加所致。

（24）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43128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银

行借款融资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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